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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用于偿还其在本行的借款。

第一百一十一条：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及其联系

人（定义见《香港上市规则》）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应当充分披露非关联股东的

表决情况。

第一百一十九条：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前，应当推举两名股东代表参

加计票和监票。审议事项与股东有利害关系的，相关股东及代理人不得参加计

票、监票。

第一百五十一条： 独立董事每年在本行工作的时间不得少于十五个工作

日。

担任审计委员会、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及风险管理委员会负责人的董事

每年在本行工作的时间不得少于二十五个工作日。

独立董事可以委托其他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但每年至少应当亲自

出席董事会会议总数的三分之二。

第一百五十三条： 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讨论事项发表客观、 公正的独立意

见，独立董事在发表意见时，应当尤其关注以下事项：

（一）重大关联交易的合法性和公允性。

第一百五十六条：独立董事有下列情形之一为严重失职：

（四）关联交易导致本行重大损失，独立董事未行使否决权的。

第一百六十二条： 董事会承担本行经营和管理的最终责任， 行使下列职

权：

（八）审议批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公司股票上市地证

券监督管理机构的相关规定应当由董事会审议批准的关联交易。

第一百六十五条：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委

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项的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决策和授权程序；重大投资

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按本章程规定对需要报股东大

会的事项报股东大会批准。

第一百七十一条：董事或其任何紧密联系人（按《香港上市规则》的定义）

与董事会会议决议事项所涉及的企业有关联关系的， 或与拟决议事项有重大

利害关系的，该等董事不得对该项决议行使表决权，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

表决权。 该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无关联关系且无重大利害关系的董事出席

即可举行， 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须经既无关联关系董事且无重大利害关系的

过半数通过。 出席董事会的既无关联董事且无重大利害关系的人数不足三人

的，应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第一百八十三条：本行董事会可以单独或合并设立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关

联交易控制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也可根据需要单独或合并设立其他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经董事会授

权，向董事会提供专业意见或根据董事会授权就专业事项进行决策。

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应当是具有与专门委员会职责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经

验的董事，且成员不得少于三人。

审计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独

立董事担任负责人，而且前述各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半数以上。

第二百〇二条：高级管理层成员应当遵循诚信原则，谨慎、勤勉地在其职

权范围内行使职权，不得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属于本行的商业机会，不得接受与

本行交易有关的利益，不得在其他经济组织兼职，及时、完整、真实地向本行董

事会、监事会报告与其他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第二百二十八条：监事应及时、完整、真实地向本行董事会、监事会报告与

其他股东及董事、监事相互之间的关联关系。

第二百三十一条：监事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本行利益，若给本行造成

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百六十一条：监事对监事会拟决议事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不得对该项决议行使表决权，也不得代理其他监事行使表决权。该监事会会议

应当由过半数无重大利害关系的监事出席方可举行。

第二百七十四条：本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必须遵守

诚信原则，不应当置自己于自身的利益与承担的义务可能发生冲突的处境。此

原则包括但不限于履行下列义务：

（五）除本章程另有规定或者由股东大会在知情的情况下另有批准外，不

得与本行订立合同、交易或者安排。

第二百七十八条：本行董事或其任何联系人（定义见《香港上市规则》）、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间接与本行已订立的或者计划中的合同、交易、安排

有重要利害关系时（本行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合同除外），不论

有关事项在正常情况下是否需要董事会批准同意， 均应当尽快向董事会披露

其利害关系的性质和程度。

除非有利害关系的本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按照本条前款的要求向

董事会做了披露，并且董事会在不将其计入法定人数、亦未参加表决的会议上

批准了该事项，本行有权撤销该合同、交易或者安排，但在对方是对有关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其义务的行为不知情的善意当事人的情形下除外。

本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人与某合同、交易、安排有利害关系

的，有关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应被视为有利害关系。

第二百七十九条：如果本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行首次考虑订

立有关合同、交易、安排前以书面形式通知董事会、监事会，声明由于通知所列

的内容，本行日后达成的合同、交易、安排与其有利益关系，则在通知阐明的范

围内，有关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视为做了本章前条所规定的披露。本行在

条件具备时，经股东大会批准，可以建立董事、监事、行长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的职业责任保险制度并就可能会面对的法律行动作适当的投保安排。

第二百八十一条：本行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向本行和本行母公司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提供贷款、贷款担保；亦不得向前述人员的相关人提供贷款、

贷款担保。

前款规定不适用于下列情形：

（一）本行向本行子银行（子公司）提供贷款或者为子银行（子公司）提供贷

款担保；

（二）本行根据经股东大会批准的聘任合同，向本行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者其他款项，使之支付为了本行目的或者为了履

行其职责所发生的费用；

（三）本行可以向有关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相关人提供贷款、贷

款担保，但提供贷款、贷款担保的条件应当是正常的商务条件。

第二百八十二条：本行违反前条规定提供贷款的，不论其贷款条件如何，

收到款项的人应当立即偿还。

本行违反前条第一款的规定所提供的贷款担保，不得强制本行执行；但下

列情况除外：

（一）向本行或本行母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人提供贷款

时，提供贷款人不知情的；

（二）本行提供的担保物已由提供贷款人合法地售予善意购买者的。

本行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

员会工作细则》和《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制度亦对关

联交易作出了严格规定。 ”

５

、关联交易风险防范措施

对于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为维护本行全体股东及本行的利益，本行依据

有关法律法规，在《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董

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工作细则》和《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

办法》中对关联交易作出了严格规定，包括关联交易的回避表决制度、决策权

限、决策程序等内容，以确保关联交易的公开、公允、合理，从而保护本行全体

股东及本行的利益。

６

、独立董事对本行关联交易的评价意见

报告期内， 本行所发生的关联交易已履行本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 对

此，本行独立董事发表了意见，“本人认为，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

司”）《公司章程》 等内部制度中关于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适用的法

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下称“相关规定”）的规定；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今的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履行了《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所要求的必要程

序，关于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对

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平等的，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 ”

七、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一）董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本行有

１３

名董事，其中独立非执行董事

５

名，本行董事任职情况如下表列示：

表

３－５６

本行董事任职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国籍 在本行任职 任职期限至

１

王天宇 男 中国 执行董事、董事长

２０２１．０６．１５

２

申学清 男 中国 执行董事、行长

２０２１．０６．１５

３

冯涛 男 中国 执行董事、副董事长

２０２１．０６．１５

４

樊玉涛 男 中国 非执行董事

２０２１．０６．１５

５

张敬国 男 中国 非执行董事

２０２１．０６．１５

６

姬宏俊 男 中国 非执行董事

２０２１．０６．１５

７

梁嵩巍 男 中国 非执行董事

２０２１．０６．１５

８

王世豪 男 中国 非执行董事

２０２１．０６．１５

９

李怀珍 男 中国 独立非执行董事

２０２１．０６．１５

１０

谢太峰 男 中国 独立非执行董事

２０２１．０６．１５

１１

吴革 男 中国 独立非执行董事

２０２１．０６．１５

１２

陈美宝 女 中国香港 独立非执行董事

２０２１．０６．１５

１３

李燕燕 女 中国 独立非执行董事

２０２１．０６．１５

本行现任董事在本行领薪情况如下表列示：

表

３－５７

本行现任董事在本行领取薪酬情况

单位：千元

序号 姓名

２０１７

年税前薪酬

１

王天宇

３

，

１４４

２

申学清

２

，

９９１

３

冯涛

２

，

６５６

４

樊玉涛

－

５

张敬国

３６

６

姬宏俊

３６

７

梁嵩巍

－

８

王世豪

１８０

９

李怀珍

１８０

１０

谢太峰

１８０

１１

吴革

１８０

１２

陈美宝

１８０

１３

李燕燕

－

注： 李燕燕自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５

日起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２０１７

年未在本行

领取薪酬。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行上述各位董事简历如下：

１

、王天宇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６

年

３

月出生，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

计师，现任本行党委书记、执行董事、董事长。

主要工作经历为：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历任中国

职工旅行社及龙祥宾馆财务部副经理、 财务部经理；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

任河南省豫工城市信用社副主任；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任本行经五路支行

行长；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任本行党委委员、 副行长；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任本行党委书记、行长；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任本行党委书记、行长、

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任本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行长；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起

任本行党委书记、 董事长；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起任本行执行董事；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起任中牟

郑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

、申学清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５

年

７

月出生，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

济师，现任本行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行长。

主要工作经历为：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历任河南

省平顶山市财政贸易委员会办公室科员、副科长、副主任；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任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花园路支行综合部经理；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任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花园路支行营业部主

任；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任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花园路

支行行长助理；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历任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分行东明路支行行长助理、副行长、行长；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任广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办公室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任广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公司银行三部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任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支行行长；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任广

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副行长、 党委委员；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任本行党委副书记、行长；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起任本行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行长。

３

、冯涛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３

年

９

月出生，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经济师，现任本

行执行董事、副董事长。

主要工作经历为：

１９８０

年

１２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８０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８３

年

８

月任职于

中国人民银行商城县支行；

１９８３

年

８

月至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于河南金融干部管理学院

大班学习；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历任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办事员、科

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任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

支行银行管理处主任科员；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任河南银监局城市商业银

行监管处主任科员；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任河南银监局后勤服务中心副主

任；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任河南银监局国有银行监管二处副处长；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任河南银监局非现场监管一处副处长；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任河南银监局非现场监管一处调研员；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任河南银监

局国有银行监管处调研员；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任焦作银监分局局长、党

委书记；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任河南银监局城市商业银行监管处处长；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起任本行执行董事、 副董事长；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起任确山郑银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

４

、樊玉涛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６

年

５

月出生，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本

行非执行董事。

主要工作经历为：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任郑州市

财政局预算处科员；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任郑州市财政局预算处副处长；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任郑州市财政局预算处处长；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任郑州市财政局国库处处长；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任郑州市财政局总经济

师；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起任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起任本行非执行董

事；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起任郑州市财政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５

、张敬国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３

年

７

月出生，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

程师，现任本行非执行董事。

主要工作经历为：

１９８３

年

７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８３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１

年

６

月任河南省

五金家电工业公司副科长；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任河南省轻工实业总公司

副总经理；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任河南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起任河南正商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起任本行非

执行董事；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起任全球医疗房地产投资信托联席主席、 董事；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起任正恒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主席、执行董事及总裁。

６

、姬宏俊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３

年

６

月出生，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本

行非执行董事。

主要工作经历为：

１９８４

年

７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８４

年

７

月至

１９８７

年

９

月任河南省

计划经济委员会财贸处、 河南省计划经济委员会财政金融处干部；

１９８７

年

９

月

至

１９８９

年

１

月任河南省计划经济委员会财政金融处办事员；

１９８９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１

年

８

月任河南省计划经济委员会对外经济处科员；

１９９１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任河

南省计划经济委员会对外经济处副主任科员；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任河南

省计划经济委员会、 河南省计划委员会对外经济处主任科员；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任河南省计划委员会老干部处副处长；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任河

南省计划委员会固定资产投资处副处长；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任河南省发

展计划委员会财政金融处副处长；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于国家开发银行河

南省分行挂职， 任信贷一处副处长；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起任中原信托有限公司副总

裁；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起任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起任本行非执行

董事；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任焦作中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起任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７

、梁嵩巍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８

年

８

月出生，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本

行非执行董事。

主要工作经历为：

１９８９

年

８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８９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任河南省

土产进出口公司业务经理；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任河南百和国际公路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任郑州百文股份有限公司（集团）总

经理助理；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任郑州百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任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起任郑

州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任郑州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董事；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起任本行非执行董事；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起任郑州市产业发展引

导基金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起担任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起任郑州市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起

任郑州市国开郑投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起担任郑州市中融创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８

、王世豪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５０

年

４

月出生，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

济师，现任本行非执行董事。

主要工作经历为：

１９９１

年

２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任上海市城市信用合作社联社

主任；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任上海城市合作商业银行（现称为上海银行）董

事、 副行长；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任城市商业银行资金清算中心法定代表

人；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任城市商业银行资金清算中心理事长；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至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

家；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起任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兼职教授；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起任上海交通大学

海外教育学院兼职教授；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起任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王世

豪先生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向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交辞呈， 辞任独立董

事职务， 待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委任其继任独立董事后生效；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任复旦大学经济

学院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４

年度客座教授；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起任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兼职教

授；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起任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起任本行非执

行董事。

９

、李怀珍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５７

年

６

月出生，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

济师，现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主要工作经历为：

１９８０

年

３

月至

１９８１

年

９

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周口地区分行

统计科职员；

１９８３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先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周口地区分行计划

科职员、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漯河分行副行长，郑州分行行长；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任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副行长兼任国家外汇管理局河南分局

副局长；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任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副行长兼任国家外

汇管理局济南分局副局长；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２

年历任中国银监会山东监管局筹

备组成员、山东监管局副局长、湖北监管局局长及财务会计部主任；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任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副主席；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起任中

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裁；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任中民国

际资本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任中民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

事；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起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起任丝绸之路商务理事会

中国委员会副主席；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起任天津中民筑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起任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常务理事。

１０

、谢太峰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５８

年

８

月出生，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现

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主要工作经历为：

１９８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历任郑州大学经济系助教、经济

系讲师、商学院副教授、金融系主任、商学院副院长、商学院教授、副院长；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任北京机械工业学院工商管理分院教授；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起任首

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金融学院副院长及金融学院院长、 博士生导师；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起任中国昊华化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起任友利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起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任格林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

１１

、吴革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７

年

５

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本行独立非执

行董事。

主要工作经历为：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１

年任观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２００１

年起任北

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主任；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５

年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

业委员会主任；

２００３

年起任清华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导师；

２００４

年起任中华全

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主任；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起任中央财经大学法学

院法律硕士导师；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起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兼职研究

员；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０９

年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公益法专业委员会主任；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

２００７

年起任国家开发银行总行

贷款评审独立委员；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起任中华海外联谊会第三届、第四届理事；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２

年任北京市律师协会业务指导与继续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起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河南省委员会委员；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起任中

国案例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起任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主任

及法人代表；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起任国家人权教育培训基地———西南政法大学人权教

育与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起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１２

、陈美宝女士，中国香港

１９７１

年

１１

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学历，现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主要工作经历为：

１９９３

年至

１９９６

年任职于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１９９６

年至

１９９８

年任职于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起任陈美宝会计师事务所创

办人；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任香港女会计师协会理事；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起任香港

会计师公会理事会理事；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任香港华人会计师公会理

事；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任香港女会计师协会会长；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任科地农业控股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任香

港华人会计师公会会长；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起任香港大律师纪律审裁团成员；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任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财务汇报检讨委员会成员；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任香港教育（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起任信星鞋业集团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任香

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委任的创意智优计划审核委员会的成员；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任中国织材控股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起任香

港浸会大学校董会成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任南华资产控股有限公司独

立非执行董事；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任香港上诉委员会（房屋）成员；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起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起任致同（香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副管理合伙人及全国促进海外投资负责人；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任

香港会计师公会会长；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起任香港中小型企业委员会委员；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起任香港出口信用保险局咨询委员会委员；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起任香港证券及期货事

务上诉审裁处成员；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起任香港空运牌照局成员；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起任香港

工业贸易咨询委员会委员。

１３

、李燕燕女士，中国国籍

１９６８

年

１

月出生，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现

任本行独立董事。

主要工作经历为：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任新乡医

学院社科部教师；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专业学习，获硕

士学位；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任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教师；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任职于郑州大学商学院， 任副院长；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于南京大学

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 获博士学位；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

工业经济研究所工商管理博士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起任郑州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兼

主编；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起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二）监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本行共有

６

名监事，本行监事任职情况

如下表列示：

表

３－５８

本行监事任职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国籍 在本行任职 任职期限至

１

赵丽娟 女 中国 监事长、职工监事

２０２１．０６．１５

２

朱志晖 男 中国 股东监事

２０２１．０６．１５

３

宋科 男 中国 外部监事

２０２１．０６．１５

４

马宝军 男 中国 外部监事

２０２１．０６．１５

５

成洁 女 中国 职工监事

２０２１．０６．１５

６

李怀斌 男 中国 职工监事

２０２１．０６．１５

本行现任监事在本行领取薪酬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３－５９

本行现任监事在本行领取薪酬情况

单位：千元

序号 姓名

２０１７

年税前薪酬

１

赵丽娟

２

，

８３１

２

朱志晖

３６

３

宋科

９２

４

马宝军

－

５

成洁

６２３

６

李怀斌

７９８

注

１

：马宝军自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９

日起任本行外部监事，

２０１７

年未在本行领取薪

酬。

注

２

：成洁、李怀斌自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５

日起任本行职工代表监事。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行上述各位监事的简历如下：

１

、赵丽娟女士，中国国籍

１９６２

年

９

月出生，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高

级政工师，现任本行职工监事、监事长。

主要工作经历为：

１９８４

年

１２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８４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历任郑

州市五里堡城市信用社会计员、会计科长；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历任本行五

里堡支行副行长、行长；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任本行五里堡支行行长、党支

部书记；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任本行党委委员、金海大道支行行长、党总支

书记；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任本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任本行党委委员、 纪委书记兼工会主席；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任本行

党委委员、副行长兼工会主席；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起任本行党委委员、监事、监事长兼

工会主席。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起任浚县郑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

、朱志晖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９

年

８

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现任本行股东监事。

主要工作经历为：

１９８７

年

６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８７

年

６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任河南省

轻工经济技术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任郑州晖达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任郑州晖达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起任河南国原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起任

郑州晖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任本行非执行

董事；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起任本行股东监事。

３

、宋科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８２

年

４

月出生，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讲师，现

任本行外部监事。

主要工作经历为：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团委书记；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任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博士后， 期间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挂职担任贵州省政府金融办银行处副处长；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起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兼副所长；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起任中国人民

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货币金融系教师；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起任厦门国际金融技术有限

公司外部监事；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起任本行外部监事；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起任浙江永安融通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起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

院院长助理。

４

、马宝军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３

年

３

月出生，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

济师，现任本行外部监事。

主要工作经历为：

１９８６

年

８

月至

１９８８

年

１１

月任郑州市财政局工业科科员；

１９８８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９２

年

３

月任郑州市财政局办公室科员；

１９９２

年

３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任郑州市财政局办公室副主任；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任郑州信托投资

公司副总经理；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任郑州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任百瑞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任国家电投资本控股公司党组成员；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任百瑞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任中原航空港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起任河南建业控股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起任河南嵩山科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起任河南厚朴建业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起任本行外部监事。

５

、成洁女士，中国国籍

１９６８

年

１２

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济师，现任本行职工监事。

主要工作经历为：

１９８６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任郑州市黄河商场会计员；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历任河南市豫工城市信用社出纳员、储蓄部科长、信贷

部科长；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历任本行经五路支行信贷部科长、纬二路支行

办公室主任、副行长、文博支行行长、东区支行行长；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起任本行龙子

湖支行行长；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起任本行职工监事。

６

、李怀斌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９

年

９

月出生，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中级经

济师，现任本行职工监事。

主要工作经历为：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任郑州粮

机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部销售经理；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任本行市场部副经

理；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任本行对公业务部科长；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任本行行政区支行行长；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任本行东区支行行长；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任本行荥阳支行行长；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至今任本行商丘分行行长；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起任本行职工监事。

（三）高级管理人员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本行共有

１２

名高级管理人员。本行高级

管理人员情况如下表列示：

表

３－６０

本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国籍 在本行任职

１

申学清 男 中国 执行董事、行长

２

夏华 男 中国 副行长

３

郭志彬 男 中国 副行长

４

孙海刚 男 中国 副行长

５

张文建 男 中国 副行长

６

毛月珍 女 中国 副行长、总会计师

７

李磊 男 中国 行长助理

８

张厚林 男 中国 行长助理

９

傅春乔 男 中国 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１０

姜涛 男 中国 首席信息官

１１

王艳丽 女 中国 风险总监

１２

王兆琪 女 中国 总审计师

本行现任高级管理人员在本行领取薪酬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３－５９

本行现任高级管理人员在本行领取薪酬情况

单位：千元

序号 姓名

２０１７

年税前薪酬

１

夏华

２

，

８３７

２

郭志彬

２

，

６７９

３

孙海刚

２

，

５３０

４

张文建

２

，

５２５

５

毛月珍

２

，

５３０

６

李磊

５２７

７

张厚林

１２２

８

傅春乔

２

，

５１０

９

姜涛

１

，

４９９

１０

王艳丽

１

，

７９５

１１

王兆琪

８５１

注

１

：申学清的薪酬详见本节之“七、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一）

董事”。

注

２

：李磊、张厚林自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起任本行行长助理。

注

３

： 王艳丽、 王兆琪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分别于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１２

日和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８

日获河南银监局核准。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行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如下：

１

、申学清先生，简历请参见本节“董事”部分

２

、夏华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７

年

８

月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师，现任本行副

行长。

主要工作经历为：

１９９０

年参加工作；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任洛阳市中国

人民银行外汇管理科科员；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任中国人民银行伊川支行

副行长；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任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农村合作金融管

理处副主任科员；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任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农村

合作金融管理处主任科员；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任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郑州监管办事处合作金融机构处主任科员；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任中国人

民银行济南分行郑州金融监管办事处农业银行监管处主任科员；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任河南银监局银行监管一处主任科员；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任

河南银监局银行监管一处副处长；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任河南银监局城

市商业银行监管处副处长；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任河南银监局城市商业

银行监管处监管调研员；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起任本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

３

、郭志彬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８

年

１０

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本行副行长。

主要工作经历为：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任职于河

南省中原化肥厂；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任河南省劳动城市信用社办公室副

主任；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任本行政三街支行办公室副主任；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

至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任河南豫泰商厦有限公司综合部经理、 副总经理；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任光大银行郑州分行红专路支行行长助理、支行副行长、公司业务

二部副总经理、 资产保全部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任兴业银行郑州

分行黄河路支行行长；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任本行行长助理；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任本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起任本行党委委员、副行

长。

４

、孙海刚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７７

年

８

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现任

本行行长助理。

主要工作经历为：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参加工作；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任职于宝

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战略管理部；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任宝山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规划管理师；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任本行行长助理兼董事会战略

发展部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任本行行长助理兼洛阳分行行长；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任本行党委委员、 行长助理兼洛阳分行行长；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任本行党委委员、 行长助理；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起任本行党委委员，副

行长。

５

、张文建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５

年

６

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现任

本行行长助理。

主要工作经历为：

１９８５

年

２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８５

年

２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历任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水支行会计科副科长、 分理处主任；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任职于本行政六街支行；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任本行财务会计部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任本行会计结算部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任本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任本行南阳分行

筹备组成员；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任本行南阳分行行长；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任本行行长助理兼南阳分行行长；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任本行行长助

理；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任本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起任本行党

委委员，副行长。

６

、毛月珍女士，中国国籍

１９６３

年

４

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现任本行总

会计师。

主要工作经历为：

１９８２

年

７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８２

年

７

月至

１９８５

年

９

月任河南银

行学校教师；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任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教师；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任河南金育实验银行会计部经理；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任本

行红旗路支行会计科科长；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任本行红旗路支行副行长；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任本行稽核处副处长；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任本行

稽核监督部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任本行考评办主任；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任本行计划资金部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任本行计财部总

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任本行总会计师兼计财部总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任本行总会计师；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任本行党委委员、 总会计

师；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起任本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总会计师。

７

、李磊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７３

年

８

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助理会计师，现任本行行

长助理。

主要工作经历为：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任职于郑

州市中城市信用社；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任郑州城市合作银行金海大道支

行会计科副科长；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任郑州市商业银行金海大道支行分

理处副主任；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任郑州市商业银行资产保全部信贷部副

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任郑州市商业银行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任郑州市商业银行信贷审批部副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先后任郑州市商业银行紫东支行、 宝龙城支行行长；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筹建新郑支行；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任郑州市商业银行新郑支行行长；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任郑州银行新郑支行行长；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任

郑州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任郑州银行新乡分行筹

备组副组长；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任郑州银行新乡分行行长；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起

任郑州银行洛阳分行行长；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起任本行行长助理。

８

、张厚林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７６

年

６

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会计师，现任本行行长助

理。

主要工作经历为：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任职于郑

州城市合作银行营业部；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任职于郑州市商业银行营业

部；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任职于郑州市商业银行公司业务部；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任郑州市商业银行陇海东路支行行长；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任

郑州银行陇海东路支行行长；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任郑州银行登封支行行

长；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任郑州银行登封支行行长兼安阳分行筹备组副

组长；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任郑州银行安阳分行临时负责人；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任郑州银行安阳分行行长；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起任郑州银行南阳分行行长；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起任本行行长助理。

９

、傅春乔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７３

年

１０

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师，现任本行

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主要工作经历为：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任本行计划资金部副经理、副总

经理，资金运营部副总经理、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任本行董事会办

公室主任；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任本行董事会秘书兼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起任本行党委委员、董事会秘书兼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１０

、姜涛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７２

年

４

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程序员，现任

本行首席信息官。

主要工作经历为：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任郑州市

城市信用联社科技处助理工程师；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任本行科技处助理

工程师；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任本行科技处助理工程师、 事后监督开发科

科长；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任本行科技开发部开发科科长；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任本行科技开发部副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任本行科技

开发部总经理；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起任本行首席信息官兼科技开发部总经理。

１１

、王艳丽女士，中国国籍

１９７０

年

１０

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经济

师，现任本行风险总监。

主要工作经历为：

１９８９

年

１２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８９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１

年

６

月在郑州

铁路局北电务段工作；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在郑州市市中城市信用社工作；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任郑州市市中城市信用社副主任；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任本行金海大道支行副行长；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任本行金海大道支

行行长；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任本行大石桥支行行长；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任本行总行营业部主任；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任本行风险管理部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任本行信贷审批部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任本行风险管理总监兼信贷审批部总经理；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任本行风

险管理总监兼风险管理部总经理；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任本行风险管理总

监；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获河南银监局风险总监高管任职资格批复。

１２

、王兆琪女士，中国国籍

１９６７

年

１１

月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高级审计师，

现任本行总审计师。

主要工作经历为：

１９８４

年

１１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８４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在郑州

市建设城市信用社工作；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在郑州市城市信用联社会计

处工作；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在本行会计处工作；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任

本行稽核监督部副处级稽核员；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任本行稽核监督部副

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任本行事后监督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任本行事后监督部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任本行稽

核部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任本行董事会内审办公室主任；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任本行原会计结算部总经理；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起至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任本行

运营管理部总经理；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起任本行总审计师。

（四）本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兼职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兼职情况如下表列

示：

表

３－６２

本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兼职情况

序号 姓名 在本行职务 在其他单位兼职情况

１

王天宇

执行董事、

本行董事长

中牟郑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

冯涛

执行董事、

副董事长

确山郑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３

樊玉涛 非执行董事

郑州市财政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４

张敬国 非执行董事

河南正商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正恒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主席、执行董事兼总裁

河南宏光正商置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全球医疗房地产投资信托联席主席、董事

５

姬宏俊 非执行董事

中原信托有限公司副总裁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６

梁嵩巍 非执行董事

郑州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董事

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郑州市产业发展引导基金有限公司董事长

郑州市国开郑投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郑州市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郑州市中融创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兼职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兼职教授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１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兼职教授

７

王世豪 非执行董事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８

李怀珍 独立董事

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裁

丝绸之路商务理事会中国委员会副主席

天津民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天津中民筑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常务理事

９

谢太峰 独立董事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中国昊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友利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格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１０

吴革 独立董事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主任

清华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导师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主任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导师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国家开发银行总行贷款评审独立委员

中华海外联谊会第四届理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河南省委员会委员

中国案例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国家人权教育培训基地———西南政法大学人权教育与研究中

心兼职研究员

（下转

A39

版）

（上接

A37

版）


